附件A第1頁

附件A

本實務指示不適用的法律程序
（1）原訟法庭：
（a） “建築及仲裁案件審訊表”中的法律程序（參閲實務指示6.1 - F部
）
（b） “人身傷亡案件審訊表”中的法律程序（參閲實務指示18.1第14段及第25至49段
）

（2）區域法院：
（a） “人身傷亡案件審訊表”中的法律程序（參閲實務指示18.1第14段及第25至49段
）
（b） “平等機會案件審訊表”中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（第480章）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（第487章）和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（第527章）而進行的法律程序

（c）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（第112章）而進行追討稅款的法律程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� 	上述實務指示的有關部分列載旨在鼓勵和利便調解的條文。


� 	同上


� 	同上





